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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65       股票简称：福莱特   公告编号：2024-099 

转债代码：113059       转债简称：福莱转债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不调整“福莱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董事会同意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20,00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已经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2020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

大会及 2020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授权，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了对上述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20,000 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预计本

次限制性股票将于 2024 年 11 月 14 日完成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 A 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首次授予部分股份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98）。 

根据《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在“福莱转债”发行之后，若

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按相关公式进行转股价

格的调整。 

因此，“福莱转债”转股价格将进行调整，本次调整符合《募集说明书》的规

定。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及调整结果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约定，在“福莱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

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

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公司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

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时：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 为调整后转股价格，P0 为调整前转股价格，n 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

增股本率，A 为增发新股价格或配股价格，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 为每股派

送现金股利。 



根据上述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规定，公司回购注销股份适用上述增发新股

或配股的调整公式“P1=（P0+A×k）/（1+k）”进行计算。P0 为调整前转股价人

民币 41.84 元/股，A 为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人民币 6.32 元/股，k≈-0.0051%

（上述 k 值中的股份总数是以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前且不考虑因公司

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的股数总数 2,343,037,555 股为计算基

础）。 

计算调整后转股价：P1=(41.84+120,000*-0.0051%)/(1-0.0051%)≈41.84 元/股。 

根据上述公式，因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经计


